淡江大學2011-2012年赴（非日本國）姊妹校交換留學生

聯合甄試報名表 
	個   人

資   料
	中文姓名：

	系所年級班別
	
	一吋半身照片

	
	英文姓名：

（與護照、英文成績單一致）
	學   號
	   
	

	
	性 別
	
	出生日期
	  年  月  日
	

	聯   絡
資   料

（均須詳填）
	賃居處聯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手機：

家裡聯絡電話（寒暑假用）：

電子信箱（須經常保持有效收件）：

	甄試使用語文

（分組甄選─英、法、德語限一種）
	○英語

□法語

△德語
	戶籍住址

賃居住址

（均請詳填）
	

	志願順序選填

(請在○內填1.2.

3…志願順序─

請勿跨組選填)
	 ○ 美國加州州立大學沙加緬度分校    □法國里昂第三大學
 ○ 美國沙福克大學                  □比利時達文西高等學院
 ○ 美國西佛羅里達大學              □法國巴黎第四大學
 ○ 美國夏威夷太平洋大學            △德國科隆大學

○ 美國聖道大學                    △德國波昂大學

○ 美國賓州印地安那大學            △奧地利維也納大學

 ○ 加拿大布蘭登大學                

 ○ 捷克查爾斯大學                  

 ○ 芬蘭拉瑞爾科技應用大學          ○ 韓國京畿大學
 ○ 波蘭華沙大學                    ○ 韓國慶南大學

○ 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              ○ 韓國慶熙大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
	擬申請進修之 系所、課程

簡述
	

	 eq \o\ad(系所主管,　　　　　) 
推薦意見
及簽章
	
	院     長

推薦意見
及簽章
	

	附    註
	請慎填姊妹校志願及順序，一經公告錄取後，不得變更。請先上網閱覽及瞭解各姊妹校校況、院系所課程等資訊，並據以撰寫自傳、研習計畫，及參加口試。


保    證    書

    茲保證（請填系所年班）              學生（請填姓名）            
學號：            申請本校2011~2012年國外姊妹校交換留學生甄試，如經錄取，必將遵守下列規定，否則願意接受本校相關校規之處分：

1、 恪遵本校及留學學校之相關法規及其給與之待遇，絕不做出任何有損兩校校譽之行為。

2、 對於本交換生計畫案公告之相關作業辦法、權益及義務，均已確實瞭解，並願配合辦理。

3、 為確保交換生海外留學安全，家長與學生本人願意主動告知是否曾有身心重大疾病之就診紀錄。

4、 非因不可抗力之因素，不得以任何理由放棄交換生之資格或中輟學業。研習期滿並按時返校。

                申請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名蓋章）
                家長（監護人）：               （簽名蓋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（關係：         ）

                系所主管：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
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
2
1

